
附表 1：臺北市臺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共構工程屬開發空間

移交點交作業流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構工程屬開發空間移交、點交作業 

共構工程未完工而屬開發空間已

完工，可先部分驗收或該開發空

間尚未完工但經會勘確認，已達

可供投資人進場施作之條件者。 

依投資人申請或捷運局要求以現

況辦理點交。 

捷運局簽報局長核准後，通知工

程處辦理點交。 

共構工程完工，工程處通知捷運

局會驗，辦理驗收。 

投資人徵得否 
是 否

捷運局會驗並通知投

資人參與。 

由捷運局會驗，俟投資

人簽約後，由捷運局通

知工程處辦理移交接

管作業。 

移交前置作業 

工程處備妥移交清冊於移交前 7日送投資人 1份、

捷運局 1份。 

點交前置作業 

工程處備妥點交清冊於點交前 7

日送投資人 1份、捷運局 1份。 

移交會勘 點交會勘 

共構工程完工驗收後，辦理移交。 

完成點交 

完成移交 

投資人會勘後，如有工程缺失

予以列出，工程處督促施工廠

商改善完成且經複驗接受。 


